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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南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挥部文件
渭创森指发〔2023〕2号

渭南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挥部
关于开展渭南市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

社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 2023 年
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，渭南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不断提升国家森林城市

创建水平,改善城乡人居生态环境,促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,根据

《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》《渭南市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

社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》,市创森指

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渭南市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

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评选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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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山银山”理念的重

要举措,也是提升森林城市建设水平、扩展城乡绿色发展空间、

改善人居生态环境、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有力保障。积极

开展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

评选活动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内容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重要指示,坚持“保护优先、绿色发展”

理念,着力打造环境优美、生态宜居、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,营造

森林城市人人共建、生态红利人人共享浓厚氛围,不断提高创森

知晓率和群众参与度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二、对象范围

本次创建评选活动共分为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

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 5大类型。其中森林镇办主要是森林资源丰

富，生态环境良好，生态产业兴旺，生态服务功能较强的建制镇、

街道。森林村庄主要是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，生态品质良好，

涉林产业兴旺，人居环境整洁，保护管理有效，宜居宜游宜养的

建制村。森林社区主要是在城市建成区内，植被景观优美自然，

生态标识系统健全，以良好的人居环境为基础的集中居住区。森

林单位主要是积极参与绿化示范创建活动的机关、事业、企业单

位及部队营区等。森林人家主要以乔灌草相结合绿化、园林景观

良好、特色鲜明的农家小院、居民住宅、家庭农场、农家乐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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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单位（评选分配名额见附件 1）。

已评选为国家森林乡村的行政村可优先推荐；新申报国家森

林乡村称号将优先从获得市级森林村庄表彰的行政村中推荐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评选标准详见《渭南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挥部关于印发渭

南市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

评选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渭创森指发〔2023〕1号）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创建评选渭南市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林单位、

森林人家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符合申报条件的对象

按照自主自愿自荐，将申报材料报各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，经县

级审查合格择优向市创森办上报，市创森办综合评定后，由市创

森指挥部审定表彰名单。

（一）推荐上报。以县为单位,对照创建评选标准和分配名

额,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组织动员,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，符

合条件的森林镇办由县级创森办提名；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

林单位、森林人家由镇办提名，县级创森办审核。对拟推荐市创

森指挥部表彰的候选对象，要在本县（市、区）进行公示（5个

工作日）,无异议后填报《创建评选申报表》,提供相关照片或视

频等材料,上报市创森办。

（二）评审认定。市创森办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情况，

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；根据评审组评选意见,研究审核,提出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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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名单,报市创森指挥部审核认定。

（三）表彰奖励。认定后的拟表彰对象，由市创森办授牌表

彰，并列入本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年度考核加分项。

五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森

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评选活

动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创建评选活动要求，积极动员部署，精

心组织实施，对标评价标准和程序要求，组织开展创建评选活动，

确保评选工作质量。

（二）择优评选推荐。要在组织镇办、村庄、社区、单位、

人家自愿申报的基础上，坚持好中选优，择优上报的原则，真正

把在全市造林绿化、资源保护、产业发展、生态文化等林业生态

建设中成绩突出的镇办、村庄、社区、单位、人家推荐出来，确

保推荐评选对象真实可信，具有示范带动意义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发动。积极整合资源，扩大宣传效应，充分

利用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微信、网络及新媒某体等各种媒体手段，

广泛宣传推荐评选活动，把推荐宣传作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宣

传内容之一，向全社会宣传森林镇办、森林村庄、森林社区、森

林单位、森林人家创建评选活动的目的和意义，传播生态文化知

识，树立生态文明思想，营造保护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

化成果人民群众共享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按时报送材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要以正式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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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渭南市“五森创建”名额分配表

县（市、区）

合计 森林镇办 森林村庄 森林社区 森林单位 森林人家

171 14 60 14 23 60

临渭区 13 1 4 2 2 4

华州区 17 2 6 1 2 6

华阴市 16 1 6 1 2 6

潼关县 16 1 6 1 2 6

大荔县 15 1 5 2 2 5

蒲城县 14 1 5 1 2 5

白水县 14 1 5 1 2 5

富平县 14 1 5 1 2 5

合阳县 17 2 6 1 2 6

澄城县 14 1 5 1 2 5

韩城市 16 1 6 1 2 6

高新区 5 1 1 1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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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渭南市森林镇办申报表

申报对象（盖章）：

联络人姓名 电 话

幅员面积

（公顷）

森林面积

（公顷）
创建类型

森林覆盖率（%）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

乡土树种占

比（%）

休闲绿地公园

个数（个）

主要街道、庭院、居住区

绿化率（%）分别为

森林资源管护

率（%）

公路、铁路、河流、水库

绿化率（%）分别为

古树名木挂牌

保护率（%）

森林湿地公园、自然保护

区或义务植树基地个数

（个）

林业产业总收

入（万元）

森林体验基地或森林自然

教育活动基地个数（个）

县级及以上森

林乡村个数

（个）

每年组织开展森林自然

教育活动次数（次）

近 3年有无重大绿化质量

和责任事故（有或无）

森林镇办创建概况及主要成绩（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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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－ 9 －

附件 3

渭南市森林村庄申报表
申报对象（盖章）：

联络人姓名 电 话

幅员面积

（公顷）

森林面积

（公顷）

森林覆盖率

（%）
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

乡土树种占比

（%）

村旁、路旁、水旁、

宅旁绿化率（%）

公共休闲绿地个数

（个）

种植观赏树木和花卉

居民户（%）

森林资源管护率

（%）
古树名木保护率（%）

农户年均涉林收入

占比（%）

近 3年有无重大绿化质

量和责任事故（有或

无）

公共休闲绿地或

景观带数量（个）

森林村庄创建概况及主要成绩（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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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－ 11 －

附件 4

渭南市森林社区申报表

申报对象（盖章）：

联络人姓名 电 话

幅员面积

（公顷）

绿化面积

（公顷）

乔木覆盖率

（%）
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

绿地率

（%）
道路绿化率（%）

公共休闲绿地或景

观绿化带个数（个）

森林文化、生态科普

教育橱窗（个）

近 3年有无重大绿

化质量和责任事故

（有或无）

古树名木保护率（%）

社区义务植树

尽责率（%）

森林社区创建概况及主要成绩（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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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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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渭南市森林单位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单位地址：

联络人姓名 电 话

单位占地面积

（亩）

绿化面积

（亩）

乔灌面积在绿化面

积占比（%）
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

绿地率（%）

单位职工义务植树

尽责率（%）

干部职工对森林城

市建设的知晓率和

满意度达（%）

森林单位创建概况及主要成绩（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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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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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渭南市森林人家申报表
申报对象（盖章）：

户主姓名 民 族

年 龄 电 话

占地面积

（亩）

绿化面积

（亩）
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

从事涉林特色生产

经营性收入占家庭

总收入百分比（%）

是否开展创森宣传

近三年有无安全

生产事故（%）

森林人家创建概况及主要成绩（必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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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南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 9月 14日印发

（共印 3份）

县（市、区）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创森办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